关于申报 2026 年度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奖学金的通知

各相关院校和在校学生：
为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投身仪器仪表事业发展，由中国仪器仪表 学会倡导，在我国仪器仪表行业领军企业的支持下， 设立“中国仪器 仪表学会奖学金”（下称奖学金）。本年度奖学金由上海唐辉电子有限公司和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资助。
一、奖励范围
本奖学金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确定的设奖院校中，对按规定名额的全日制三年级及以上本科生阶段、研究生阶段（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评选，每个阶段只允许申报一次，无论获奖与否，不得重复申报。已获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奖学金的学生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二、奖励等级及奖金额度
本奖学金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3个等级。
其中：特等奖1名（可空缺），奖学金10000元；一等奖不超过20人，奖学金3000元； 二等奖不超过80人，奖学金2000元。
三、申报条件
（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仪器仪表及测控专业，具有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
（二）道德高尚，成绩优异。
（三）本科生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实践能力；
2.在各级科技竞赛中，成绩显著并获奖；
3.在参与科研项目的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等项目中，成绩突出并获得“优”；
4.在业余科技制作、实验设备的改进中，有具体的作品或创新；
5.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科技刊物上发表论文（含正式录用）或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发表论文；
6.在社会实践中成绩突出，并完成调研报告或建议，且已提交有关部门或被采纳、登载。
（四）研究生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导师负责的鉴定、获奖、专利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一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或进展；
2.在导师的指导下，实际承担或参与某项具体的科研项目，完成规定的设计或试制任务，已取得一定的创造或阶段性成果；
3.在国内外一、二级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含录用者），在国际会议或国内一级学会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发表论文；
4.在实验室建设及实验设备改造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为所在单位制作某台（套）具体的实验装置、演示系统（含软件），开设了一项新的实验课，或使实验室配套；
5.在导师负责的某项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设计或工艺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设计、工艺在某个产品上、某个部门获得实际应用，并被使用部门验收、认可；产品已转让有关企业并正式签订转让合同（含意向协议）。
四、申报形式及要求
（一）院校推荐
经院校申请，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查评估后确定如下具有推荐资格的院校名单及推荐名额。名单上的院校在通知发布后进行校内评选或推优，名额范围内被推荐的学生根据通知要求进行线上申报，申请类型为“院校申报”。院校推荐名单、名额如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位）、北京交通大学（1位）、北京理工大学（3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1位）、重庆大学（3位）、大连交通大学（1位）、电子科技大学（2位）、东南大学（2位）、国防科技大学（1位）、哈尔滨工程大学（1位）、哈尔滨工业大学（3位）、哈尔滨理工大学（2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位）、合肥工业大学（3位）、河北大学（1位）、华侨大学（2位）、华中科技大学（4位）、吉林大学（1位）、江苏大学（1位）、清华大学（2位）、厦门大学（2位）、上海大学（3位）、上海交通大学（2位）、上海理工大学（4位）、沈阳工业大学（2位）、四川大学（1位）、天津大学（4位）、天津理工大学（1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位）、西安工业大学（1位）、西安交通大学（2位）、燕山大学（1位）、长春理工大学（2位）、浙江大学（3位）、中北大学（1位）、中国计量大学（1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1位）。
   （二）个人申报
除院校推荐外，其他符合申报条件的仪器仪表类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可在线进行自由申报，申请类型为“个人申报”。“个人申报”除满足第三条申报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本科生的综合成绩需在本院校内排名前20%。
2.研究生需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期刊名录请参见学会官网www.cis.org.cn）。
五、申报方式
本奖学金仅面向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会员，非会员请先注册成为会员（https://reg.cis.org.cn/）。符合申报条件的会员登录申报系统（https://reg.cis.org.cn/keji）注册后，在系统中按要求填写申报书。根据实际申报形式选择“院校申报”或“个人申报”。所有研究成果、奖励、发表论文等均需提供文件证明，证明材料备注好名称，以附件形式提交至系统。个人申报需由相关专业老师或导师提供推荐信，以附件形式提交至系统。
申报书填写完毕后在线打印申请表，填写院（系）审查意见、签字、加盖学校或院系公章后将申请表原件邮寄至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奖励办公室。
六、评奖程序
（一）奖励工作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予以正式受理，并提交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
（二）初评采取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奖励办公室负责制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三）对通过初评的材料，提交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进行会评。必要时，通过电话视频、现场答辩等形式对申请人进行考察。评委会评委以科学、公正、独立为原则行使评审权力，对评审结论负责。
（四）奖学金一等奖应由到会委员的2/3以上（含2/3）通过。二等奖应当由到会委员的1/2以上（不含1/2）通过。
七、公示与颁奖
（一）经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定，本年度的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奖学金获奖名单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网站上及有关新闻媒体上进行公示。
（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择期举行颁奖仪式。
（三）奖学金全额发放至学生个人账户，获奖证书寄送至学生本人。
（四）如发现申报人有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重大问题，经查实后，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网站及有关新闻媒体上公布并撤销其奖励，追回证书，三年内取消该单位的申报资格。 
八、申报时间和联系方式
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6年6月1日。盖章申请表原件以寄出日期为准，过期将不予受理。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锦秋国际大厦A座23层B区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邮编：100088
联系人：王跃超 19910635698    wyc@cis.org.cn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刘岩 15188789830，189115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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